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7-046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莎普爱思” ）于2017年8

月30日接到本公司5%以上股东王泉平先生的通知，王泉平将其原质押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470万股， 其中包括质押股份1,190万股 （原质押

850万股和2016年权益分派所形成的340万股），以及后续补充质押的280万股；于2017年

8月29日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即将原质押的1,470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上述相

关质押股权的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和2017年7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51）和《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9）。

截至2017年8月30日，王泉平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520万股，占莎普爱

思总股本248,148,076股的10.16%；王泉平累计质押股份1,050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41.6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3%。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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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7-063

转债代码：

110032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有关条款及股东大会的授权，于2015年7月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

司2014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11,398,95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公告》。

2016年7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398,950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6�年7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的公告》。

由于激励对象数量众多，公司根据资料准备情况采取分批方式进行股票回购注销。 公

司已于2016年8月17日将 5,657,250股限制性股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并于

2016年8月19日完成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8月19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关于完成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7年8月29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限制性股票14,412,000股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过入方全称：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号：B881429751� 过户数量：14,412,000

股），并将于2017年8月31日予以注销，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7,657,990,969元变更为7,643,578,969元。 公司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

数（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64,218,463 0.84 -14,412,000 49,806,463 0.65

无限售股份 7,593,772,506 99.16 0 7,593,772,506 99.35

总股本 7,657,990,969 100 -14,412,000 7,643,578,969 100`

公司将根据资料准备的进度，办理剩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证券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

2017-073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8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68号7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8,045,6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8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怀珍女士主持了会议。 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刘行素、管澄伟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辛克侠先生、巴晶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韩宏图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7,811,258 99.9363 234,388 0.0637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行素、管澄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

*ST

东数 公告编号：

2017-084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东数，证券代码：002248）自2017年8月3

日（星期四）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7月

24日、7月31日、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8月2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3、064、066、068、

072、073、074、076、078）。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尚在推进过程中，交易双方需要对本次重组方案

进行进一步协商、论证和完善，且本次重组涉及的问题较多，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

较大，审计、评估的基础工作已基本完成，审计、评估结果及专项报告尚未形成。为保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票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自2017年8月31日（星期

四）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

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和《中国证券报》，公司相关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76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前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8月30日，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福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集团” ）的通知，其已将部分已质押股份提前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提前解除的具体情况

2016年8月31日，福达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0,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07%）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交易日为2018年8月30日。 具

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福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

2017�年5月22日，福达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7,2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22%）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回购交

易日为2018年8月30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福

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福达集团于2017年8月30日将上述共计37,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8%，占其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0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提前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福达集团共持有本公司412,408,011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66%。 其中405,600,000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6,808,011股股份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 福达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48,953,724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25.16%，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6.12%。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

2017-042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可转债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8月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特一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第17133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研究和论证分析，并作出了书面说明和解释。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

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特一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后续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

2017-031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45.5172万元变更为222272.7969万元。

近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251448088B

名称：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法定代表人：宋建明

注册资本：222272.7969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03日

营业期限：2001年12月0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银行卡

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

债券；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

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及见证业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7-04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SUV

新品

-WEY VV5s

上市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SUV新品WEY� VV5s将于2017年8

月31日正式上市。 该款产品为本公司WEY品牌紧凑型SUV车型。

WEY� VV5s车身尺寸为4462mm*1857mm*1638mm，轴距2680mm，配备2.0T增压

直喷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197马力，匹配国产首款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采用全新造型

设计，同时配备全景天窗、半自动泊车、车道保持、高清流媒体广角内后视镜等配置，主要

面向年轻顾客群体。

作为紧凑型SUV车型，WEY� VV5s上市后将进一步丰富本公司SUV产品线， 树立

WEY品牌安全、豪华的理念，巩固和提升本公司在SUV市场的领先地位。

由于WEY� VV5s为新上市产品，产品销售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38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经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签署的〈PUT� OPTION〉（《出售选择权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卖方已

于2017年8月11日发出行权通知，为实现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复星高科”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健控” ）共同收购

Brassica� Holdings股权 （“本次交易” ）， 合营公司 （“买方” ）、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与

Brassica� TopCo及PPN� Management全体股东 （“卖方” ） 于2017年8月29日签署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Montagu� IV� FPCI， 为一家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由 Montagu� Private�

Equity� SAS�管理， 基金管理人是一家根据法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简化股份有限公司，总

股本 125,460� 欧元， 注册办事处位于法国巴黎乔治五大街 41� 号， 邮编 75008�（4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France），在巴黎交易和商业注册处注册登记，公司唯

一识别号为 447� 775� 669� RCS� Paris。

2、 Montagu� IV� Nominees� Limited，一家依据英格兰法律组建并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办事处位于 2� More� London� Riverside, � London� SE1� 2AP， 注册号 为

10367828，作为 Montagu� IV� Coinvest� 1� LP�的代表。Montagu� IV� Coinvest� 1� LP，

一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司注册处注册登记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编号为： LP15111。

3、 Brassica� TopCo的10位个人股东。

4、 PPN� Management的9位个人股东。

5、 FCPE� St� Hubert，为一家由 Equalis� Capital�代表管理的企业互助基金，基金管

理人Equalis� Capital是一家依据法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简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事处

位于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68� 号，邮编 750008（68,� 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

75008� Paris）， 在法国交易和商业注册处注册登记， 注册编号为 517� 705� 679� RCS�

Paris。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图

2、Brassica� TopCo�基本情况

Brassica� TopCo为一家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办事

处位于卢森堡大公国卢森堡吉约姆-克罗尔路12层，邮编L-1882（12F,� rue� Guillaume�

Kroll,� L-1882�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在卢森堡商业和公司

注册处注册登记，注册编号为：B169716。

3、PPN� Management基本情况

PPN� Management为一家根据法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简化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办事处

位于法国塞纳河畔纳伊市路易菲利普路20号，邮编92200（20� bis� rue� Louis� Philippe,�

92200� Neuilly-sur-Seine� in� France），在法国商事庭注册处注册登记，注册编号为：752�

862� 292� RCS� Nanterre。

4、Brassica� Holdings基本情况

Brassica� Holdings为一家根据法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简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事

处位于法国汉吉斯市哈勒斯桥路13/15号，邮编 94150（13/15rue� du� Pont� des� Halles�

94150� Rungis）， 在法国商事庭注册处注册登记， 注册编号为：752� 347� 120� RCS�

Créteil。

Brassica� Holdings持有法国St� Hubert� 100%股权。法国St� Hubert公司成立于1904

年， 具有113年的历史。 St� Hubert的丰富产品线包括健康黄油涂抹酱系列及植物酸奶、饮

料、甜品等。该公司技术研发及创新实力雄厚，拥有多项专利技术，以健康和功能为理念进行

产品设计和应用，旨在推动新营养产品和健康生活。 St� Hubert公司在法国东北部设有一家

工厂，在行业内具有重要地位。

根据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 ）作为财务顾问以2017年12月1日（“预测交割日” ）

作为估值基准日出具予公司的对Brassica� Holdings的 《估值报告》， 企业价值总值约为

6.13亿欧元（不包括现金与负债），公司以此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出具的鉴证报告， 有关

Brassica� Holdings财务数据涉及准则差异如下：

准则差异调节表

单位：百万欧元

期间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项目

国际准则

财务信息

调节

事项

中国准则

财务信息

国际准则

财务信息

调节

事项

中国准则

财务信息

所有者权益 203.0 -10.6 192.4 180.2 -4.2 176.0

资产总额 522.7 -8.3 514.4 532.1 -3.4 528.7

期间 2017年3月31日止12个月

项目 国际准则财务信息 调节事项 中国准则财务信息

收入 126.2 - 126.2

净利润 22.7 -7.5 15.2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 释义

集团公司：Brassica� TopCo及其子公司；

公司股份：Brassica� TopCo已发行的股份；

FCPE股份：FCPE� St� Hubert持有的Brassica� Holdings� 0.07%的股份；

转让Manco股份：PPN� Management已发行的股份（Brassica� MidCo持有的除外）；

转让股份：公司股份、转让Manco股份和FCPE股份的合称；

Manco卖方：PPN� Management�的9位个人股东；

最终期限日：指2018年1月24日，或复星国际选择自身继续交易时，指2018年3月15日；

托管金额1：指28,900,000欧元。

托管金额2：指下列金额内较低者：(i)保证及补偿保险免赔额的50%，及(ii)300万欧元。

（2） 购买价款

基础购买价款采用锁箱机制，始于2017年3月31日。 在此基础上，基础购买价款预计约

为4.06亿欧元。 基础购买价款将根据FCPE股份出售价款、转让Manco股份的置换、流出赔

偿、特定税费赔偿、购买价款的退还而进行调整。

（3） 集团债务的偿还

在交割日，买方除了向卖方支付购买价款，作为转让股份出售的必要条件，还应代表集

团公司偿还，或促使集团公司偿还交割日作为计息日的集团公司负债的全部款项。（负债金

额预计不高于2.185亿欧元，以交割日当天实际数据为准。 ）

（4） FCPE股份出售

卖方代表承诺向FCPE� St� Hubert通知拟议交易，且应尽最大努力并采取一切行动，包

括行使2013年6月19日与FCPE� St� Hubert订立的股东协议中规定的拖带权， 从而促使

FCPE� St� Hubert出售FCPE股份。 如FCPE� St� Hubert决定根据本协议出售其股份，则买

方同意购买该等FCPE股份。FCPE� St� Hubert应不晚于交割前十（10）个营业日，以卖方身

份遵守本协议，并因此遵守本协议项下的相关卖方权利义务，但受限于FCPE� St� Hubert的

相关条款。

若FCPE股份依据本协议出售，则基础购买价款应增加相应金额。

2017年8月28日FCPE� St� Hubert召开了董事会， 在会上关于本交易进行了通知，

FCPE� St� Hubert董事会同意出售FCPE股份。

（5） 转让Manco股份的置换

在买方事先同意的情况下，每一Manco卖方有权将其转让的Manco股份的一部分置换

为再投资工具（以下简称“置换股份” ）。 在此情况下：(a)购买价款支付应减去置换股份的

总价值；(b)作为对置换股份置换的交换，再投资工具应向各Manco卖方发行新的股份，其价

值与该卖方的置换股份的价值相同。（再投资工具，指买方或所设立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买方

股份的一个或多个特殊目的工具）

（6） 流出赔偿

本次交易采取“锁箱交易” 的定价机制，卖方承诺并应确保：自锁箱日（2017年3月31

日）至交割日之间转让公司未发生本协议约定的对外款项支付（下称“流出” ），否则买方

将有权在交割后根据此未经许可的资金流出金额要求卖方进行补偿。

（7） 陈述与保证事项的补偿

本次交易卖方就产权完整性、公司经营情况、过渡期安排、锁箱日报表、合同、资产、知识

产权、员工、不动产、环境、税务等方面出具陈述与保证，卖方保证就任何陈述和保证项下的

不准确、违反或疏忽而导致的买方损失，卖方在以下责任总额较低者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1）保证及赔偿责任保险免赔额的50%；（2）300万欧元（未被保证及赔偿责任保险覆盖的

基本陈述除外）。 同时买方将就陈述与保证责任购买保证及赔偿责任保险，用于赔偿卖方责

任外的陈述与保证责任；在安排和购买保证及赔偿责任保险时产生的所有费用，均应由买卖

双方平均承担。

（8） 特定税费赔偿

卖方向买方赔偿Brassica� Holdings和/或St� Hubert根据税费重估向法国税务机构支

付的任何税费以及相关合理成本和费用，上述卖方总计责任不超过28,900,000欧元。 如果

经法国税务机构承认或最终法院判决决定，Brassica� Holdings和/或St� Hubert成功获得

全部或部分税费重估，应从托管账户1取出全部或部分托管金额1并支付给卖方，总金额等

于（不管是经过法国税务机构承认或最终法院判决）法国税务机关支付或豁免的税款金额。

如果经法国税务机构拒绝 （Brassica� Holdings和/或St� Hubert无任何进一步追索

权） 或最终法院判决决定，Brassica� Holdings和/或St� Hubert未获得全部或部分税费重

估，则应从托管账户1中取出最高相当于Brassica� Holdings和/或St� Hubert在被法国税务

机关拒绝之后向法国税务机关支付的任何税费金额，让Brassica� Holdings和St� Hubert向

法国税务机关履行付款义务。

（9） 后续税费重估

未来Brassica� Holdings从法国税务机构实际收到的（i）截至2017年3月31日的财政

年度和 （ii）2017年4月1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的未扣除财务利息费用的超额税费金额

（如有）以及相关的利息金额，应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10） 交割的支付

在交割日，买方应：(a)�向卖方支付相当于基础购买价款，加上FCPE股份购买价款（在

FCPE同意出售其股份的情况下），减去托管金额1、托管金额2以及置换股份总价值的金额

支付至交割前声明中规定的卖方开立的枢纽账户中；(b)将相当于集团公司债务的金额支付

或促使集团公司将其支付至交割前声明中规定的现有出借人的账户中；以及(c)代表卖方，

将相当于托管金额1的金额支付至托管账户1中；(d)代表卖方，将相当于托管金额2的金额支

付至托管账户2中。

（11） 交割的先决条件

买方在交割时依照本协议收购转让股份以及履行买方在交割时应承担的其他所有行为

的义务，以及卖方在交割时依照本协议出售和/或置换转让股份的义务应以以下条件获得和

生效为准：

a)�法国竞争管理局及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反垄断许可；

b)�中国监管机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及其主管的地方当局、商务部及其主管的地方当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主管的地

方当局等核准/备案）；

c)�三元股东批准；以及

d)�截至交割日，各基本声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真实和正确。

（12） 买方义务的终止

如在2018年1月15日， 法国竞争管理局的反垄断许可已经获得且基本陈述与保证已经

满足， 但任何中国监管审批或三元股东大会审批或中国商务部反垄断许可未获得， 则买方

（合营公司）无义务继续履行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根据公司与复星高科及复星

健控之间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此情况下公司亦无义务向SPV（卢森堡）出资用于支

持买方（合营公司）的收购义务。 复星国际则有权考虑是否愿意自身另行交易。

（13） 协议终止

《股权转让协议》可由如下方式终止：

a)�复星国际选择自身不继续交易；

b)�买方和卖方代表(代表卖方)达成书面协议；

c)�卖方代表(代表卖方)或买方未按照协议履行交割义务时；或

d)�如最迟在最终期限日后仍未能进行交割，则买方和卖方代表(代表卖方)均有权终止。

（14） 适用法律与管辖

本协议以及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均受法国法律管辖， 并将

按照法国法律予以解释。

因本协议而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争议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并依据其《仲裁

规则》予以裁决，仲裁所在地为英国伦敦。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三元股份顺应市场需求，引进健康有机产品，树立高端品牌 形象，实现

显著协同效应，进一步丰富产品线，符合三元股份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St� Hubert�公

司产品定位高端、有机、健康，产品线方面与三元股份具有互补协同效应，在保持其原有销售

网络的基础上，三元股份可将其产品返销国内，扩宽进口产品种类。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此次并购能把先进的生产工艺和

创新技术，及 St� Hubert�健康食品（尤其是植物酸奶、植物饮料和甜点等）引入中国，为中

国家庭客户智造健康优质食品。此外，三元股份将通过此次并购积极推进高端健康食品行业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升其产品力和增强 国际竞争力，实现健康产业升级。此次并购

符合三元股份高品质乳品及健康食品 的产业定位，使三元股份成为一家受益于全球资源的

领先中国乳企。 此次并购是复星集团参与三元股份国企混改后的一个重要实务推动。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法国竞争管理局及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

的反垄断许可、中国监管机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其主管的地方当局、商务部及其主管的地方当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主

管的地方当局等核准/备案）以及三元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如在2018年1月15日，任何中国监管机构批准或三元股份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境内、法

国的反垄断许可未获得，则买方（合营公司）无需继续本次交易。 根据公司与复星高科及复

星健控之间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此情况下公司亦无义务向SPV（卢森堡）出资用于

支持买方（合营公司）的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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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5年2月16日、3月30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2016年2月4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6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选择适当时机， 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含本金、利息及购买银行产品收益)不超过人民币8.6亿元，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 详见公司2015年2月17日、3月31

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6月8日及2017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5-008、010、017、2016-012、014、035、

037及2017-006、013号公告。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6年6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产品。 详见公司2015年4月18日、2016年6

月8日、2017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2015-021、023、2016-035、038及2017-006、015号公告。

近期，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现金管理有关协议，公司全资

子公司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张家口银行新乐支行签订

了现金管理有关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现金管理协议基本内容

1.�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 产品名称：人民币“步步为赢”结构性存款171197期；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8月9日至2017年9月22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81%；

（5） 认购金额：2亿5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 产品名称：人民币“步步为赢”结构性存款171312期；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10月6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81%；

（5） 认购金额：1亿5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交通银行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1）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8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15%；

（5） 认购金额：6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4.�交通银行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1）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87天；

（2）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10月16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4%；

（5） 认购金额：1亿5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交通银行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1）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7月26日至2017年11月3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15%；

（5） 认购金额：5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6.�交通银行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1）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12月1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15%；

（5） 认购金额：5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7.�交通银行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1）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61天；

（2）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10月23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4%；

（5） 认购金额：1亿5千万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张家口银行新乐支行

（1） 产品名称：BDGZS170107号机构保本理财产品；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3）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9月28日；

（4）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4%；

（5） 认购金额：1亿元人民币；

（6）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仅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产品，风险可控。在投资产品存续期

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

控制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以及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

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除本次购买的银行产品外，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购买银行产品的情况（见下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